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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务服务是市场经济运行的重要支撑，也是衡量营商环境的关键标尺。实践中，政务服务管理协调责任不清、部门合力不足、改革举措缺乏法规保障等问题，往往成为制约市场活力释放、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堵点。信阳市立足改革实际，创新制定《信阳市政务服务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，经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会议批准正式施行。这一立法实践不仅标志着信阳市政务服务工作迈入法治化、规范化新阶段，更以制度刚性破解改革顽疾，以统一行为尺度破除市场壁垒，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了可复制、可推广的“信阳方案”。
一、立法引领，锚定统一政府行为尺度的改革根基
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，核心在于破除地方保护和行政性垄断，实现政府行为的标准化、规范化。信阳市直面政务服务中政策执行“选择性落实”、行政执法“同案不同罚”、行政审批“地方壁垒”等突出问题，以立法为抓手筑牢制度防线。
（一）统一政策制定标尺，杜绝“差异化壁垒”。《条例》严格对标《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《河南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等上位法规，全面吸收“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”要求，明确禁止任何部门制定带有地方保护倾向的政策文件。在惠企政策方面，《条例》第二十八条确立“免申即享”制度，要求对符合条件的市场主体统一推送政策、统一兑现标准，避免因区域、行业差异导致的政策红利不均。例如，信阳市某连锁企业在市区和县域的分支机构，此前曾因地方政策执行口径不同，面临补贴申请流程不一、兑现时限差异等问题，《条例》实施后，通过统一政策标准和办理流程，企业实现跨区域同等条件同等享受政策支持，彻底打破了“县域壁垒”。
（二）规范行政执法尺度，破解“同案不同罚”。针对行政执法中存在的自由裁量权过大、处罚标准不一等问题，《条例》第四十一条专门制定12条责任追究负面清单，明确界定“畸轻畸重”“选择性执法”等违规情形及追责措施。同时，建立行政执法标准化体系，对政务服务领域常见违法行为制定统一处罚基准，要求执法人员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执法，确保同类违法情形适用同一处罚标准。某餐饮企业因证照办理相关问题，此前在不同县区面临不同额度的罚款，《条例》实施后，依据统一处罚基准，该类违法行为处罚幅度被明确界定，有效避免了执法尺度的随意性，保障了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权益。
（三）打通行政审批堵点，破除“部门梗阻”。针对行政审批中存在的“互为前置”“多头审批”等地方壁垒问题，《条例》从制度设计上构建协同高效的审批体系。第五条明确政府及职能部门职责划分，杜绝推诿扯皮；第二十一条针对不动产登记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等高频事项，建立“一件事一次办”联审联批机制，要求多部门整合审批流程、共享审批数据，避免企业群众“多头跑、反复跑”。例如，信阳市某企业办理工程建设项目审批，此前需先后对接规划、住建、环保等多个部门，提交多套材料，审批时限长达数月，《条例》实施后，通过“一窗受理、集成办理”，审批环节从8个压减至3个，材料提交量减少60%，审批时限压缩至20个工作日内，彻底打通了部门间的审批梗阻。
二、创新实践，构建服务统一大市场的政务生态
在立法统一尺度的基础上，信阳市以改革创新为动力，通过流程再造、数字赋能、跨域协同等举措，将统一政府行为尺度的要求转化为可落地、可感知的政务服务成效，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经验。
（一）“综窗改革+标准化”，实现服务尺度无差别。持续深化综窗改革，全市共设置综合窗口629个，在不动产、公安、社保医保等重点领域实现“前台综合受理、后台分类审批、统一窗口出件”，公安175个事项实现“一窗通办”，不动产业务全线办理效率提升80%以上，社保医保301项业务全部整合；加快推动政务服务职业化发展，全市政务服务办事员持证上岗人数达到640人，窗口工作人员持证上岗比例已达到81%。通过制定《政务服务事项办理指南》，对全市295个高频政务服务事项的申请条件、申报材料、办理流程、办结时限等进行统一规范，确保无论企业群众在市区还是县域、线上还是线下办理业务，都能享受同等标准、同等质量的服务。例如，户籍迁移、社保转移等事项，此前在不同县区办理材料要求、办理时限存在差异，改革后实现“全市同一标准、同一流程”，真正做到“标准无差别、服务无温差”。
（二）“数字赋能+跨域通办”，打破区域市场分割。为破除区域壁垒，信阳市以数字政府建设为抓手，构建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，推动政务服务从“属地办理”向“跨域通办”转型。一方面，统筹打造大数据共享交换平台，推动政务数据汇聚共享，累计接入48个市级部门数据9.5亿条，累计调用1148万余次，交换数据335亿余条；稳步推进数据直达治理，上线运行市数据直达专区，完成新旧共享交换平台6.2亿条数据割接转换，汇聚国家、省数据资源1.6万条；电子证照、电子印章、电子签名、电子材料“四电”应用逐步扩大，完成213个省、市级电子证照模板制作和347万个电子证照制证，在公积金、不动产、水电气联合过户等业务办理过程中累计调用232万次；创新建立证照到期前主动提醒服务机制，编制《证照到期前提醒事项目录》，梳理16个审批部门相关服务事项64项，建立重点领域行政许可证照信息库7300余条，向企业群众精准发出提醒通知400余次；加强DeepSeek大模型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，探索开展智能帮办代办，在省内率先上线“山哥、茶妹”政务数字人，累计服务3000余次建设主题专题库。另一方面，在市县政务服务大厅设置16个“跨省通办”专窗，“跨省通办”朋友圈扩大到13省48市，与苏州工业园区共设远程虚拟窗口，牵头与驻马店市、湖北黄冈市、安徽六安市等3省7市搭建大别山革命老区“跨省通办”城市群，依托国家战略，谋划组建淮河生态经济带“跨省通办”云联盟。某建筑企业此前在信阳、黄冈、六安等多地开展业务时，需在不同城市重复提交资质证明、业绩材料等，“跨省通办”实施后，通过数据共享实现材料异地互认，企业办理跨区域业务时间平均缩短70%，有效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。
（三）“帮办代办+智能审批”，杜绝政策执行偏差。为避免政策执行中的“偏差式落实”“选择性落实”，信阳市创新服务模式，组建“红色店小二”帮办代办队伍，在政务服务大厅设置帮办代办窗口，为企业群众提供“一对一”无偿服务，确保各项政策直达快享。同时，探索“大模型+政务服务”运营模式，推出智能导办、智能预审、智能审批等服务场景，搭建全流程无人工干预的审批模型，实现公积金提取、房屋网签等20个事项“智能审批”。通过智能化手段减少人工干预，既提高了审批效率，又确保了政策执行的一致性，避免了因工作人员理解偏差导致的政策落实不到位问题。例如，惠企政策“免申即享”通过智能系统自动筛选符合条件的企业，统一推送政策红利，杜绝了“关系户优先享”“符合条件却漏享”等现象，确保了政策执行的公平公正。
三、改革成效，彰显统一市场建设的实践价值
《条例》实施以来，信阳市通过统一政府行为尺度、破除市场壁垒，政务服务效能显著提升，市场环境持续优化，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了坚实支撑。截至目前，已上线运行的国家、省“高效办成一件事”重点事项数量38个，总办件量35.72万件；市级“一件事”办件量5.03万件，企业群众办事满意率从92.6%上升到99%，投诉率从7.2%下降到0.1%；全面推进乡镇相对集中行政审批服务改革，乡镇便民服务大厅实现150项政务服务事项集中进驻，实行“一枚印章管审批服务”，乡镇办件量同比增长近10倍，成功申报省级地方标准《乡镇（街道）便民服务中心相对集中审批服务工作规范》（DB41/T 2922-2025），2025年11月7日起实施，为乡镇政务服务标准化建设提供“信阳方案”。
信阳市的实践充分证明，以立法形式统一政府行为尺度，是破解地方保护主义、规范市场秩序的有效路径。通过明确政策制定的统一标准、行政执法的统一尺度、行政审批的统一流程，能够从根源上破除影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制度性障碍，让市场主体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中轻装上阵。其改革经验不仅为同类地区提供了可借鉴的范本，更彰显了法治在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的基础性、保障性作用，为新时代政务服务改革与统一市场建设深度融合提供了宝贵启示。

